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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漳州万科城项目是由漳州市万科滨江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由福建省第五建筑工程公

司施工建设的。项目位于漳州市芗城区，总投资 225379 万元，总用地面积 276243.41m
2，

实际用地面积 235606.37m
2，计容建筑面积 805195m

2，建设商住楼及附属配套设施。其

中 01 地块由 8 幢 39 层、2 幢 36 层、1 幢 35 层、1 幢 23 层的高层住宅楼、1 幢 24 层公

寓及 10 幢 3 层、3 幢 1 层的商业构成；02 地块由 3 幢 39 层、4 幢 38 层、2 幢 34 层、3

幢 20 层、1 幢 18 层、1 幢 12 层的高层住宅和 5 幢 8 层的多层住宅及 1 幢 3 层幼儿园、

1 幢 2 层商业构成；03 地块由 1 幢 38 层、1 幢 39 层、2 幢 19 层的高层住宅和 3 幢 1-2

层的沿街商业构成；04 地块由 2 幢 32 层、5 幢 33 层、1 幢 34 层的高层住宅及 5 幢 1

层商业构成；05 地块由 4 幢 34 层的高层住宅、1 幢 3 层幼儿园及 3 幢 1 层商业构成。

项目建设成为一个环境优雅、配套完善、品味高尚、融商业与居住为一体的现代化生活

区。2014 年 4 月漳州市万科滨江置业有限公司委托福建高科环保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

《漳州万科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4 年 12 月 29 日漳州市芗城区环境保护局作出

关于《漳州万科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漳芗环审【2014】9 号）。 

本项目属于 04 地块，原环评文件中项目名称为“漳州万科城项目（04 地块）”，现

名称变更为“漳州万科城 04 地块（瑞京城）1#~3#楼、5#~13#、23#及地下室项目”。本

项目于 2017 年 6 月开工建设，于 2020 年 3 月全部工程已建设完成。为竣工备案，完成

房屋交付使用，根据房地产项目环保竣工要求，项目建设单位漳州市万科滨江置业有限

公司对本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并委托监测单位（厦门威正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对本项目进行了监测，在此基础上评价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是否符合标准限值，形成

验收结论及建议，编写了《漳州市万科滨江置业有限公司漳州万科城 04 地块（瑞京城）

1#~3#楼、5#~13#、23#及地下室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以作为漳州万科城项目

（04 地块）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依据。 

2.概述 

2.1 编制依据 

⑴《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 号，2017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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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 日； 

⑵《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 201714 号）； 

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13 号（2010

年 12 月 22 日修正版）； 

⑷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

号，2017 年 11 月； 

⑸囯家环保总局《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要求(试行)》； 

⑹漳州市万科滨江置业有限公司《漳州万科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福建高科环保研究院有限公司，2014 年 12 月； 

⑺漳州市芗城区环境保护局关于《漳州万科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漳芗

环审【2014】9 号，2014 年 12 月 29 日； 

⑻厦门威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检测报告（报告编号 WZJCJB-A2020030903）。 

2.2 调查目的及原则 

对本项目竣工环保验收调查的目的： 

⑴调查本项目在施工、管理等方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所提出的环保措施的情况，

以及对各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批复要求的落实情况。 

⑵调查本项目是否贯彻了“三同时”制度，环评报告书及其批复文件提出的各项环

境保护措施是否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试运行。 

⑶调查本项目已采取的生态保护、水土保持及污染控制措施，并通过对项目所在区

域环境现状监测与调查结果的评价，分析各项措施的有效性，针对本项目已产生的实际

问题及可能存在的潜在环境影响，提出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和应急措施，对已实施的尚

不完善的措施提出改进意见。 

⑷根据调查的结果，客观、公正地从技术上论证项目是否符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

收的条件。 

本次环保验收调查坚持以下原则： 

①认真贯彻国家与地方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②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的原则； 

③坚持客观、公正、科学、实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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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坚持充分利用已有资料与实地勘查、现场监测及调研相结合的原则； 

⑤坚持对本项目施工期、试生产期缓解影响进行全过程分析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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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项目概况 

3.1 地理位置及建设情况 

漳州市万科滨江置业有限公司漳州万科城 04 地块（瑞京城）1#~3#楼、5#~13#、23#

及地下室项目位于漳州市芗城区胜利西路以南、芝山南路以西。04 地块总用地面积

48504.46m
2，计容建筑面积 152660.88m

2，由 2 幢 32 层、5 幢 33 层、1 幢 34 层的高层住

宅及 5 幢 1 层商业构成。本项目地理位置图见图 3.1-1。 

⑴项目占地 

本项目总用地面积 48504.46m
2，总建筑面积 209037.69m

2，计容建筑面积 152618.47m
2，

容积率 3.599，住宅户数 1465 户，机动车停车位 1670 辆，非机动车停车位 3067 辆。 

⑵实际情况 

项目位于漳州市芗城区胜利西路以南、芝山南路以西。地块北侧为胜利西路，西侧

为瑞京新村小区，南侧隔瑞京路为漳州万科城 05 地块，东侧为漳州市医院。 

项目周边关系图详见图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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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项目地理位置图 

 

★ 

 

项目所在地 

图例 

★—表示各地块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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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 

万科城 05地块 

漳州市医院 

图 3.1-2  项目周边关系图 

 

瑞京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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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要建设内容及变更情况 

3.2.1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本次验收项目 04 地块总用地面积 48504.46m
2，总建筑面积 209037.69m

2；项目验收范

围：2 幢 32 层、5 幢 33 层、1 幢 34 层的高层住宅及 5 幢 1 层商业。项目主要经济技术指

标见表 3.2-6。 

表 3.2-6  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一览表 

项目 单位 环评批复规模 本期验收调查项目 

总用地面积 m
2
 48504.46 48504.46 

实际用地面积 m
2
 42405.80 42405.80 

城市道路用地面积 m
2
 6098.66 6098.66 

总建筑面积 m
2
 209660.88 209037.69 

其中 

计容建筑面积 m
2
 152660.88 152618.47 

其中 

住宅建筑面积 m
2
 145263.26 138108.04 

商业建筑面积 m
2
 5160.62 10826.72 

配套设施面积 m
2
 2237.00 2457.82 

其中 

物业管理用房 m
2
 1060.00 1037.00 

社区卫生服务 m
2
 200.00 200.00 

文化活动用房 m
2
 250.00 250.00 

垃圾转运站、公测 m
2
 160.00 160.00 

配电房 m
2
 522.00 490.82 

消防控制室 m
2
 45.00 45.00 

通信机房 m
2
 / 60.00 

电视机房 m
2
 / 15.00 

地下室面积 m
2
 57000.00 53759.51 

容积率 % 3.60 3.599 

建筑基底总面积 m
2
 12721.74 12721.32 

建筑密度 % 30.00 29.999 

绿地率 % 35.00 35.001 

绿地面积 m
2
 14842.03 14842.45 

住宅户数 户 1538 1465 

机动车停车位 辆 1569 1670 

其中 
地上 辆 96 209 

地下 辆 1473 1461 

非机动车 辆 2657 3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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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项目平面布局 

根据现场踏勘，项目周边环境保护目标未发生变化。项目建设地点、建设内容、建

设规模及采取的防治污染措施均未发生变化，故不存在重大变动。项目总平面布置图见

图 3.2-1。 

3.3 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及相应环保措施 

3.3.1 废水产生情况及处理措施 

⑴废水（依环评） 

根据环评报告分析，项目排放的废水主要来自居民生活污水，小区用水量为

1353.52m
3
/d（494034.8m

3
/a）；生活污水量按生活及未预见用水量（不包括景观、道路、

绿化用水）的 80%计算，生活污水排放量为 831.53m
3
/d（303508.45m

3
/a）。 

04 地块项目运营期将产生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GB8978-1996）表 4 中的三级排放标准后，排入瑞京路市政污水管网，纳入漳州

东墩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最终排入九龙江西溪。 

3.3.2 废气产生情况及处理措施 

运营期项目的废气主要来自居民生活厨房排放的燃料废气及烹饪油烟、停车场汽车

尾气、柴油发电机燃油废气及垃圾收集点产生的恶臭。 

①生活厨房燃料废气 

本项目居民生活燃料废气为天然气，液化天然气为干净的能源，在燃烧过程后的大

气污染物主要是 NO2、SO2、烟尘。 

②烹饪油烟 

烹饪油烟是指居民住户以及商业楼等公共餐厅在炒菜时产生的油烟，其主要成份是

动、植物油遇热挥发、裂解的产物及气味，水蒸气等。居民楼油烟通过专门预留烟道于

顶层楼面直排大气；餐厅油烟需经油烟净化设施处理后，全部排入专用烟道引至顶楼排

放，对环境影响很小。 

③停车场汽车尾气 

04 地块共建机动车停车位 1670 个，其中地上停车位 209 个、地下停车位 1461 个。

汽车尾气主要是指汽车进出车库及在车库内行驶时，汽车怠速及慢速状态下的尾气排

放，汽车尾气中主要污染因子 CO、NOX、SO2 等，排放量较少，产生的废气通过通风



 

 9 

系统及设置于车库周边的竖井排放。 

④柴油发电机燃油废气 

备用柴油发电机在断电时启动，为高层住宅电梯提供电力，04 地块配备一台柴油发

电机，位于地下一层。燃油产生的废气中含有烟尘、SO2、NO2 等大气污染物，通过专

门的内置排烟道在楼顶高空排放。漳州市电力很少发生停电情况，备用发电机组启动时

间短，其废气排放量对环境影响很小。 

⑤垃圾收集恶臭 

生活垃圾恶臭气体是多组分、低浓度化学物质形成的混合物，成分和含量均较难确

定。据资料调查，预测该项目垃圾收集点和垃圾转运站恶臭的主要成分为氨、硫化氢和

甲硫醇等脂肪族类物质，其嗅觉阈值如下： 

氨（NH3）：强烈刺激性气体，嗅觉阈值为 0.028mg/m
3； 

硫化氢（H2S）：臭鸡蛋味气体，嗅觉阈值为 0.0076mg/m
3； 

甲硫醇（CH4S）：特殊臭味气体，嗅觉阈值为 0.00021mg/m
3。 

项目区域生活垃圾实行袋装化分类收集，定点存放，由环卫部门定时清运处理。垃

圾收集桶平时管理需要严格执行日产日清制度。 

3.3.3 噪声产生情况及处理措施 

项目噪声主要来自电梯、各类水泵、风机、备用柴油发电机等公建设施配套机械设

备噪声、小区内人员社会生活噪声及汽车出入地下车库的交通噪声。各种设备的噪声声

压级在 65～85dB(A)。为降低本项目运营期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建设单位采取以下

措施：水泵、风机等产噪声设备放置于集中地下室设备机房内，并采取隔声减震降噪等

措施，建设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3.3.4 固体废物产生情况及处理措施 

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建设单位将采取有针对性污染防治措施：项目区

域生活垃圾实行袋装化分类收集，定点存放，由环卫部门定时清运处理。垃圾收集桶平

时管理需要严格执行日产日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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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项目总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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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境影响评价意见及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要求 

4.1 环境影响评价意见 

4.1.1 水环境影响评价意见 

运营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进入瑞京路市政污水管网，纳

入漳州东墩污水处理厂处理，处理达标后最终排入九龙江西溪。项目外排生活污水属于漳

州东墩污水处理厂的收纳服务范围。因此，本小区的污水将由市政污水管网汇集后，进入

东墩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后排放，在运营期污水对周边水环境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4.1.2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意见 

项目建成后，废气主要来自厨房燃气废气、油烟、柴油发电机废气和汽车尾气。 

⑴生活燃气废气 

04 地块项目建成后小区生活废气排放的主要污染物为 SO2、NO2、烟尘，排放的生

活燃气污染物量很少，且浓度很低，对环境影响较小。 

⑵饮食油烟 

本项目居民楼油烟经专门烟道于顶层楼面直排大气，对环境影响不大。餐饮业油烟

经净化设备除油除味处理后，排入专用烟道，在楼顶排入大气，废气排放量不大，对环

境影响很小。 

⑶备用柴油发电机在采用含硫量小于 0.3%的柴油作燃料，并且废气经二次除尘净

化处理后，通过预留排烟管引至楼层天面排放，对周围环境不产生明显的影响。 

⑷项目区内设有地上、地下停车场，地上停车场由于停车数量较少，为外来访客临

时停车场，同时，汽车位于地面上，汽车尾气较容易扩散，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项目

设计的地下车库位于小区车行道入口处，车辆经专用车行道直接进入地下车库，不进入

小区，因此汽车尾气对小区的大气环境也影响不大。 

⑸垃圾收集点产生的恶臭，小区内在各住宅楼附近均设置暂时垃圾贮存桶，区内垃

圾贮存桶的垃圾每天由环卫部门及时清运，再运至垃圾处理场进行卫生填埋。本小区垃

圾收集点距离居住楼较远，同时做到定时清运，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搁置，可以防止垃圾

恶臭气体污染周边环境。 

4.1.3 声环境评价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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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建成后，噪声主要来自于商业活动场所以及建筑物配置的发电机、水泵等，这

些噪声对住宅及小区声环境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从总平面布局上看，临道路一侧的

建筑物受交通噪声影响最大，区内住宅楼则主要受社会生活噪声和各种可能设备噪声的

影响。 

4.1.4 固体废弃物评价意见 

建设项目投入使用后，物业管理部门加强对固废的管理，及时收集，妥善处理处置，

同时小区居民养成良好的垃圾分类、收集、投放的习惯。项目生活垃圾经居住区环卫部

门统一收集后，对垃圾要求及时清运，送到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垃圾运输过程中注意

密闭，防止在运输过程中出现洒漏垃圾。做到垃圾及时收集和清运，运营期固废对小区

居住及周边居住环境的影响很小。小区内粪便经化粪池处理后，直接进入城市污水排水

系统，对环境基本无影响。 

4.2 环境影响评价批复要求（“漳芗环审[2014]9 号”） 

漳州市芗城区环境保护局漳芗环审[2014]9 号文件，关于《漳州万科城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批复，主要要求整理如下： 

一、企业应认真落实《报告书》中各项环保措施与对策，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加强

环境管理，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并做好以下工作： 

1、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即：防治污染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2、强化环境管理，制定施工期环境保护制度，实施施工期环境监督管理，做到文

明施工、规范施工，防止和减少工程建设中产生的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严格控制施

工期物料装卸、运输、堆放、拌和等过程中的扬尘和废气污染。 

3、施工期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池后回用施工场地，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

市政污水管网；做好项目的雨污分流，运营期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达标后排入市

政污水管网。 

4、项目配套商业店面严禁设置产生高噪声、恶臭等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业，项目如

设有餐饮经营，需设置专门排烟管道，并另外报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后方可经营；做好垃

圾中转站的日常管理工作，降低恶臭气体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5、采用《报告书》提出的各种噪声防治措施，确保施工期与运营期噪声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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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在中午（12:00-14:00）和夜间（22:00-6:00）不进行

产生高噪声的施工，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要按规定向环保部门申请午间及夜间

建筑施工许可；项目沿路一侧建筑应按环评报告书要求安装隔声窗及建设绿化带，降低

外部噪声对项目的影响。 

6、落实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落实防止水土流失措施，减少土地生态破

坏，加强固体废物的收集处理工作，施工期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收集后集中处理；运

营期固废应分类收集并妥善处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及时清运，项目装修期产生的废

油漆桶等应集中收集后委托有资质单位统一处理。 

二、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 

1、施工期废水、运营期生活污水排放执行 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表 4

三级，并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2、施工期噪声排放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标准。 

3、施工期的废气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二级标

准。 

5.验收监测 

5.1 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项目目前尚未有居民入住，所以未有生活污水及废气产生。 

项目所在地声环境属于《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临交通干线

一侧执行 4a 类标准。 

5.2 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由于污水进入漳州东墩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可不重复总量控制，本项目验收不做

总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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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验收监测内容及结果评价 

⑴监测点位布置 

根据本项目噪声源的位置和周围敏感目标的分布情况，在项目边界四周各布设 4 个

监测点，具体监测点位置见附件。声环境现状监测委托厦门威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 

⑵监测时间及频次 

2020 年 03 月 09 日-10 日，连续 2 天，昼夜各监测两次。 

⑶监测方法 

测量方法按《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推荐方法执行。 

⑷评价方法 

用监测结果与评价标准对比对评价区域环境质量进行评价。 

⑸评价标准 

本项目北侧、南侧、东侧临道路，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4a 类标准，西侧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2 类标准。 

⑹监测结果与评价 

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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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声环境质量监测结果[单位：dB(A)] 

样品类别 声环境（昼夜） 

检测日期 2020 年 03 月 09 日 

测点位置 
检测时间 

（昼间） 

主要声源 

类型 

测量结果 Leq 

（dB(A)） 

检测时间 

（夜间） 
主要声源类型 

测量结果
Leq 

（dB(A)） 

△1# 8:04-8:14 交通 52.6 22:01-22:11 交通 50.2 

△2# 8:21-8:31 环境 46.6 22:16-22:26 环境 45.2 

△3# 8:38-8:48 交通 46.8 22:29-22:39 交通 46.1 

△4# 8:53-9:03 交通 53.4 22:42-22:52 交通 46.9 

样品类别 声环境（昼夜） 

检测日期 2020 年 03 月 10 日 

测点位置 
检测时间 

（昼间） 

主要声源 

类型 

测量结果 Leq 

（dB(A)） 

检测时间 

（夜间） 
主要声源类型 

测量结果
Leq 

（dB(A)） 

△1# 8:09-8:19 交通 55.4 22:01-22:11 交通 49.5 

△2# 8:25-8:35 环境 49.5 22:17-22:27 环境 46.2 

△3# 8:42-8:52 交通 54.2 22:32-22:42 交通 46.8 

△4# 8:58-9:08 交通 53.9 22:45-22:55 交通 47.2 

测点示意图：                                                         

 

根据本次验收监测情况来看：本项目 1#、3#、4#点位临交通干道，执行《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4a 类标准；2#点位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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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2 类标准。验收监测结果为：1#、3#、4#点位噪声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的 4a 类标准；2#点位噪声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中的 2 类标准。 

7.环境管理检查 

7.1 国家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履行了环境影响审批手续，有关档案资料齐全。

工程建设中执行了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做到环境保护设施和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漳州市万科滨江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完成了《漳州万科城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编制工作，漳州市芗城区环境保护局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作出关于《漳州万

科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漳芗环审【2014】9 号。 

04 地块项目于 2017 年 6 月开工建设，于 2020 年 3 月全部工程已建设完成，配套的

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环保审批手续齐全。 

7.2 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的建立及其执行情况 

漳州市万科滨江置业有限公司制定了环境管理制度，相关制度规定了生活垃圾等管

理、岗位职责，执行情况良好。 

7.3 排污口规范化及绿化情况 

本项目已按相关要求完成了雨污分流及污水接管工作。项目小区内及厂界均进行了

种草、种绿化，总绿化面积 14842.45m
2，本次验收项目绿化率 35.001%。项目污水排放

口及绿化情况见图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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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粪池位置 

 

化粪池排污口位置 

 

绿化情况 

 

绿化情况 

图 7.3-1  项目化粪池排污口位置及绿化情况图 

7.4 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 

项目环评批复落实情况如表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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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1  项目环评批复落实情况表 

序号 环评批复要求及措施 落实情况 

1 
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即：防治污染设施与主体工程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已落实 

2 

强化环境管理，制定施工环境保护制度，实施施工环境监督管

理，做到文明施工、规范施工，防止和减少工程减少中产生的

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严格控制施工物料装卸、运输、堆放、

拌合等过程中的扬尘和废气污染。 

已落实 

3 

施工期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后回用施工场地，生活污水经化粪

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做好项目的雨污分流，运营期生

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固体废物

应按国家有关法规的规定分类收集并妥善处理处置 

已落实 

4 

项目配套商业店面严禁设置产生高噪声、恶臭等严重污染环境

的行业，项目如设有餐饮经营，需设置专门排烟管道，并另外

报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后方可经营；做好垃圾中转站的日常管理

工作，降低恶臭气体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已落实 

5 

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在中午（12：00-14:00）

和夜间（22:00-6:00）不进行产生高噪声的施工，因特殊需要必

须连续作业的，要按规定向环保部门申请午间及夜间建筑施工

许可；项目沿路一侧建筑应按环评报告书要求安装隔声窗及建

设绿化带，降低外部噪声对项目的影响 

已落实 

6 

落实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落实防止水土六尺措施，

减少土地生态破坏，加强固体废物的收集处理工作，施工期的

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收集后集中处理；运营期固废应分类收集

并妥善处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及时清运，项目装修期产生

的废油漆桶等应集中收集后委托有资质单位统一处理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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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结论与建议 

根据本次验收调查及监测结果，验收调查结论如下： 

根据总量控制要求，本项目建成后污水排入漳州东墩污水处理厂，不进行专门的总

量控制指标。 

项目排水具备雨污分流系统，小区的雨水排入瑞京路市政雨水管网；项目已配套建设

化粪池预处理生活污水，小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瑞京路市政污水管网。 

项目底层商业网点暂无从事餐饮业、娱乐业，若今后底层商业网点从事餐饮业、娱

乐业，需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并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建设，若从事

餐饮业还需根据《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中的标准，对油烟废

气采取净化措施，并通过专用油烟管道经所在楼屋顶排放，使油烟废气达标排放。 

根据漳州市环保局关于 2017 年 6 月份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情况的函

（漳环函〔2017〕119 号），市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1996）的二级标准。 

根据本次验收监测情况来看：本项目 1#、3#、4#点位临交通干道，执行《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4a 类标准；2#点位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中的 2 类标准。验收监测结果为：1#、3#、4#点位噪声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的 4a 类标准；2#点位噪声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中的 2 类标准。 

生活垃圾：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 

综合以上各类污染物监测结果及环境管理检查情况表明，漳州市万科

滨江置业有限公司漳州万科城 04 地块（瑞京城）1#~3#楼、5#~13#、23#及

地下室项目基本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求，建议向环保审批部门申请对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进行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其中废水、废气、噪声等

污染防治设施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由建设单位按程序自主开展。完成后上报

备案。 

                                           漳州市万科滨江置业有限公司 

                                                 2020 年 0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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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漳州万科城项目报告书的批复。 

2．企业营业执照。 

3．噪声检测报告。 

4．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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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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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企业营业执照 

 



 

 26 

附件 3、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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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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